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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 

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管理办法 
 

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tudents Research Training）计划（简

称 SRT 计划）是为了更好地让本科生提前进入科研训练，尽早参

与科学研究、实践创新等活动而开展的研究训练项目。为更好地

发挥学院主观能动性，使计划项目更能体现学科和专业特点，进

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保证该计划顺利实施，特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申报条件及选题 

（一）SRT 计划的实施以课题组为单位进行立项研究。研究

期限原则上为一年。各学院根据自身情况对项目给予支持。 

（二）凡我校全日制本科在读学生均可申报。每个项目的主

持人限为 1人，参与成员最多不超过 2人。项目主持人或参与成

员同期只能申请或参与一项。项目指导教师同期指导的项目不得

超过 2项，遴选指导教师的条件由学院确定。 

（三）项目选题应符合社会发展需求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、

创新性和实用性，主要以教师主持的各类研究课题或其子项目为

主，鼓励学生独立提出研究项目。 

二、组织管理及保障 

（一）学院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自行制定管理办法，负责管

理项目运行的全过程，负责对项目建立档案并长期保存。项目通

过结题验收后，根据项目完成质量，按照优秀 15%，良好 25%，

合格不限的比例确定结题验收等级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学校负责宏观指导、信息服务、表彰奖励等工作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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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计划项目积极开展；学院提供师资、场地、设备等条件支持，

保障项目研究顺利实施；指导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条件、提供指导，

确保项目研究质量；各实验教学中心及实验室要充分挖掘人、财、

物、信息等资源潜力，采取有效措施面向项目开放。 

三、表彰及奖励 

（一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学校根据学院评定的项目完成

质量颁发项目结题证书。 

（二）通过项目研究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奖励或者发表论

文、取得专利等特别优秀的项目，学校予以表彰。 

（三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项目主持人和参与成员可参照

《山东农业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申请获得创新

创业实践学分。 

（四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项目成员可根据评审结果在本

学年申请综合素质评价加分，具体办法由相关学院负责制定。 

（五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指导教师根据所指导的项目学

生数，参照指导毕业实习的标准获得相应学时的工作量补贴。 

四、其它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原《山东农业大学大学生

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实施细则》（山农大教字[2008]6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